
2017 年新生缴费须知 

亲爱的同学： 

恭贺你金榜题名！ 

为了方便你及时安全地缴费，现对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1．我校已与中国银行上海市漕河泾支行达成共识，学生在校期间，学费、住宿费

及学生津贴均以中国银行的借记卡为载体进行代扣和代发，以下简称“银行卡”，银行

卡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发放，请务必保存好该卡，并在．毕业后保留一段时间．．．．．．．．．，．保证校园一．．．．．

卡通余额．．．．顺利退入银行卡内．．．．．．．．。若你不同意上述条款，请于 2017 年 8 月 20 日前来信寄至

“上海师范大学财务处，邮编 200234”，否则视为同意上述条款。银行卡的用卡方法详

见中国银行的《安全用卡须知》。 

为配合银行实名制开卡，请新生报到时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交给

辅导员。 

2．2017级秋季新生报到时需缴纳的费用说明如下： 

       2017 年新生学费及其他费一览表        （单位：元） 

收 费 项 目 
非中外合作专业 中外合作专业 

本科一般专业 本科艺术类专业 本科一般专业 本科艺术类专业 

学费（教委和物价批准每学

年标准） 
5000 10000 15000 30000 

住宿费（准备金） 1200 1200 1200 1200 

教材费（预收） 1000 1000 1000 1000 

校园一卡通（充值后可用） 100 100 100 100 

军训服装（准备金） 80 80 80 80 

体育服装（准备金） 100 100 100 100 

合    计 7480 12480 17480 32480 

（1）以上一览表中费用是 2017 级新生一学年的缴款项目及标准，请按表格中

合计数足额存款。今后请在每年的 8月 20日前将每学年的学费及住宿费存入银行卡。

生源地贷款所需学费标准以上表为准，不再另行开具证明。若有其他收费项目，学

校另行通知； 

（2）住宿费按 1200 元预存，学校将按实际住宿标准相应扣款； 

（3）新生的教材费，财务处预收后由书刊经营部统一代办，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大学二年级以后财务处不再预收教材费； 

（4）校园一卡通预充值费：若学校通过银行集中扣缴成功，校园一卡通将予以充

值 100 元；扣款不成功则不予充值，需自行充值后方可使用。新生可以使用此卡直接在

校内进行就餐、购物、上网等消费，若想自行往校园卡内充值，可通过支付宝进行操作； 



（5）军训服装和体育运动服装（学校将按实际中标价格扣款）属于学校代办，实

行自愿原则，先行预存准备金，若需代办，可在入校后凭校园卡直接领取上述服装，视

为同意代办。未领取服装，学校会尽快将已收取的上述款项退入银行卡内。因贷款未能

足额存款的学生可以现场购买服装。 

3．请你务必将上述应缴学杂费合计金额在 2017 年 8 月 20 日前存入银行卡内，以

便你在报到前能及时完成缴费。完成缴费后，学生可通过校园网指定网址（具体操作请

关注财务处主页学费收据学生自助打印流程）查询、下载或打印《上海市高等教育学杂

费电子票据》。需要使用电子票据进行报销的，可凭学生证和打印下来的电子票据，到

财务处盖“上海师范大学财务处收款专用章”（徐汇校区：行政楼 303 室；奉贤校区：

行政楼 223 室），盖章后的电子票据可作为报销单位的入账凭证。电子票据每次收费只

能盖章一次，不可重复盖章。 

4．自 2011 年起上海市已将高校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畴，涉及就读

期间就医及报销，具体收费标准及时间待社保局通知。 

5．银行卡用卡方式： 

（1）请您收到银行卡后，立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中国银行网点办理

修改卡片初始密码和激活卡片业务，此两项业务不可代办，详见《安全用卡须知》。 

（2）银行卡内存款方式： 

A、中国银行网点柜台或中国银行 ATM 机直接存款； 

B、银行转账汇款 

收 款 人： 学生姓名                    收款账号：银行卡上 19 位卡号 

收款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漕河泾支行    行号：104290050152 

（3）请您收到银行卡后，前往中国银行网点确认是否为一类账户，若非一类账

户，请要求网点工作人员将银行卡升级为一类账户。同时确认卡片预留的个人信息

是否正确。若有误，请及时进行修改。 

（4）若有相关业务咨询，可与中国银行联系，联系电话：54261620、54261617

（每周一至周五 9:00-17:00） 

无法将现金存入银行卡的可在报到时，直接带现金或带有“银联”标志的银行

卡来校办理现场缴费手续。 

6．外省市学生可向所在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贷款，具体事宜可向所在

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问询。其他学生来校报到后一般可通过学工部向银行申请国家助学

贷款。  

7．《新生缴费须知》请你务必仔细阅读，有关缴纳学杂费过程中若有疑问，可与财

务处联系，联系电话：64322939（每周二、周五 9：00—11：00，13：30—15：30）。 

                                             上海师范大学财务处 



2017 年 7 月 


